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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精神残疾人社会参与及卫生服务研究的研究进展*

郭 超1 王振杰1 郑晓瑛1，2

2010年末我国精神残疾人数达629万人，占残疾人总数

的 7.39%[1]。相比其他类型的残疾人，精神残疾人将会面临

更多的社会参与障碍，如失业、就业困难[2—3]、就业歧视[2]等。

加之由于精神残疾人疾病的特殊性及传统的社会认知状态，

往往使得残疾人遭受更大的精神压力，在社会适应中更为敏

感，面临更多的困难[4]。同时，精神残疾人往往更容易伴发多

种心理上和躯体上的疾病，因此可能需要更多的治疗和康复

服务[5]。本文对中国精神残疾人社会参与及卫生服务研究进

行综述，以总结我国精神残疾人群致残后研究的特点和不

足，为今后更加全面深入的精神残疾康复和治疗提供科学依

据。

1 精神残疾人的社会参与能力及实现

1.1 社会参与的能力水平

社会参与的能力是社会活动的基础，现有研究表明，我

国有相当一部分精神残疾人在生活自理、劳动和社会交往方

面存在能力障碍。1987年上海市精神残疾抽样调查显示，

10.65%的精神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，37.87%完全丧失劳动能

力[6]。2006年北京市精神残疾人中则有 96.79%存在生活障

碍，67.06%报告其有生活自理障碍，42.27%表示其有身体移

动障碍[7]。1987年安徽省有高达 85.87%的精神残疾人部分

丧失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[8]。2006年黑龙江则有 59.90%的

精神残疾人丧失劳动能力；68.10%的精神残疾人依靠家庭其

他成员供养[9]。另一方面，在业的精神残疾人，其劳动能力也

非常有限。段黎明[10]对内蒙古自治区精神残疾人的劳动能

力研究表明，2006 年，15 岁及以上的在业精神残疾人中，

84.13%的精神残疾人只能从事农、林、牧、渔、水利行业的一

些简单、粗放的劳动。

精神残疾患者的康复有赖于其与常人的正常交往和人

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性质、质量[11]。然而残疾人往往在社会

交往和参与的能力方面存在多方障碍。如研究表明，2006年

北京市的精神残疾人群存在多方面的社会参与障碍，92.13%

的精神残疾人有理解交流障碍，93.00%的精神残疾人有与人

相处障碍，99.13%的精神残疾人直接报告其有社会参与障

碍 [7]。而在内蒙古精神残疾人中，绝大多数在理解和交流能

力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，而且残疾程度越重，其理解、交

流障碍能力越差[10]。

1.2 社会参与的实现水平

就业是社会参与的最主要形式之一。然而由于能力水

平的限制，精神残疾人的就业水平往往也较低。2006年黑龙

江省的精神残疾患者，只有17.53%就业，未工作的主要原因

是因为丧失劳动能力[9]。同年，内蒙古未工作精神残疾人员

占残疾人的 66.13%，由于残疾导致的劳动能力丧失也是未

工作主要的原因[10]。

曹平等[12]对影响女性精神残疾人就业价值观的预测因

素进行了研究，结果表明就业期望、朋友支持、保护者期待、

自我尊重感、一般能力水平，以及就业经验是影响女性精神残

疾人就业价值观的重要因素，社区相关部门应就此开展有针

对性的服务，以提高女性精神残疾人就业，促进其社会康复。

2 精神残疾人的卫生服务需求及利用

康复治疗对改善精神残疾人的精神残疾症状、防止精神

残疾恶化、促进精神残疾人康复具有重要的作用[13]；针对性

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劳动能力及生活自理能力进行的家

庭康复训练，也是减轻精神残疾的重要措施[14]。然而，由于

精神残疾多方面的日常行为能力缺陷，以及各种疾病引起的

功能恶化可能阻碍精神残疾人对包括康复服务在内的卫生

服务的寻求和利用[15—17]。

2.1 精神残疾人的服务需求

2.1.1 医院治疗及康复服务：现有研究表明，无论是客观上

专业医师的评定，还是主观上精神残疾人的自我需求，医院

治疗及康复都是残疾人最需要的卫生服务。如1987年安徽

省精神残疾者中有 57.52%被评定需要医院治疗，据此结果

推算，全省需要医院治疗的精神残疾人约为 5.67万[8]。上海

的研究结果与之相似，即1987年，58.74%的上海精神残疾患

者需要住院医疗[6]。2006年，各地的调查表明我国残疾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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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康复需求进一步增加。如42.51%的北京市精神残疾人

被专业医师评定为需要机构康复[7]，重庆则有84.02%的精神

残疾人需要机构康复，其中医疗服务和康复训练是最主要的

康复内容 [18]。在精神残疾人自我报告的本人主要需求中，

2006年，北京市 93.28%的精神残疾人表示具有医疗服务与

救助需求，是精神残疾人最主要的需求，其次为康复训练与

服务（43.80%）[7]。重庆则有 95.85%的精神残疾人表示了医

疗服务与救助的需求，35.06%具有康复训练与服务需求[18]。

内蒙古精神残疾人中，两项需求的比例分别为 94.08%和

29.83%[10]。

2.1.2 家庭康复及相关服务：家庭康复是继医疗服务后我国

精神残疾人最主要的需求。1987年，安徽省约有3.4万精神

残疾者需要家庭康复，占所有精神残疾人的 34.52%[8]，而上

海市的精神残疾人中，则有 33.03%需要家庭康复指导 [6]。

2006年，北京市有 52.20%的精神残疾人被评定为需要社区

和家庭康复，5.3%需要如上门服务等延伸服务，此外，在残疾

人自我报告的需求中，有 22.87%的精神残疾人表示具有生

活服务需求 [7]。重庆的同类研究表明，2006 年，该地区

15.98%的精神残疾人被评定为需要社区和家庭服务，另有

14.73%自我报告了生活服务需求[18]。

2.2 精神残疾人的服务利用

2.2.1 服务利用情况：现有研究表明，我国精神残疾人卫生

服务利用不足，需求满足度低。1987年安徽省残疾人抽样调

查的结果显示，在安徽省精神残疾人中，既往从未治疗和治

疗不足者占 52.17%[8]。2006年北京市精神残疾人中，绝大部

分曾经接受过医疗服务与救助(91.21%)，但仅4.26%曾接受过

康复训练与服务，仅5.05%的辅助器具需求得到了满足[7]。而

2006年重庆地区仅有54.36%的精神残疾人曾接受过医疗服

务与救助，7.47%接受过康复训练与服务，高达 33.82%的精

神残疾人未曾接受任何服务或扶助[18]。葛红颖和杨丽[19]以广

东省从化市农村精神残疾人为调查对象，得出2010年，仅有

29.41%的精神残疾人接受过康复服务，其中大部分只接受过

单一种类的康复服务，仅有不到 1/5接受过两种及以上的康

复服务。

张蕾等[20]基于2006年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，对成年

精神残疾人的多种需求的实现程度进行了研究，得出我国成

年精神残疾人在包括医疗服务与救助、辅助器具、康复训练

与服务在内的健康服务方面的需求满足度为46.1%，在包括

贫困残疾人救助与扶持在内的基本生存服务方面的需求满

足度为17.5%，在包括法律援助与服务、无障碍设施、信息无

障碍、文化服务、生活服务以及其他服务在内的环境支持性

服务方面的需求满足度仅为5.9%。Li N等[21]也基于该数据

得出，我国有52%的精神残疾人从未使用过任何一种精神卫

生服务。

2.2.2 影响服务利用及效果的因素：我国精神残疾人的服务

利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。多位研究者利用2006年全国残

疾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得出：劳动力年龄（15—59岁），居住

在城市地区，有配偶，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，当前无工作，参

加了养老、医疗、失业保险，领取低保，领取救济，家庭人均收

入水平较高等11项因素是成年精神残疾人健康服务需求获

得满足的有利因素；其中，领取救济、领取低保和人均家庭年

收入升高是成年精神残疾人需求满足得分上升的最重要的

三项关联因素[20]；城镇居民、较高受教育水平、已婚、有医疗

保险、较高的人均家庭年收入是精神残疾人卫生服务的有利

因素[21]。

2.2.3 影响康复效果的因素：对于接受康复的精神残疾人，

亦有一些因素影响康复治疗的效果。葛红颖等[19]的研究显

示，2010年，在广东省从化市农村精神残疾人中，60岁以下

组康复治疗率明显高于 60岁及以上组；小学文化程度及以

下组康复治疗率明显低于初中组和高中及以上组；随着残疾

严重程度的增加，康复治疗率显著下降。李红英[22]以在四川

省某医院长期集中供养和分散在家供养的优抚精神残疾退

伍军人为研究对象，得出集中供养优抚组患者的生理、心理、

社会关系、环境、个体自身生存质量总主观感觉自评等各维

度的评分较分散供养优抚组显著增加，医院集中供养的方式

更有助于其精神残疾的康复。

3 我国精神残疾康复的形式和发展

很久以来，我国精神患者以及精神残疾人的康复都是在

医院完成的。早在唐代已经建有收容包括精神患者在内的

孤、老、贫、病者的安养设施——“悲田坊”[23]。在国外，上世

纪80年代的研究已经表明其精神残疾康复工作已从单纯依

靠精神病院和其他卫生服务机构向更为社会化的照料模式

发展[24]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为了实现精神残疾人康复的

最终目的——回归社会，我国也加入到了近代精神科提倡的

“非住院化运动”中，使精神残疾的康复逐渐趋向于非住院化

康复模式[25]。90年代末，随着康复医学的发展，精神残疾康

复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更加全面具体[26]。有学者指出，须通过

社会和家庭共同干预的办法，建立并推广一整套社会化的组

织管理和技术服务体系，使精神残疾人能在划片区域内就近

得到综合性的康复医疗服务[27]。亦有学者通过借鉴外国社

区康复的经验及发展，讨论我国精神残疾人在社区康复的必

要性、可行性、存在问题及解决途径，并强调了这其中社会伦

理的完整性[26,28]。同时，对于缺少家庭和社区康复条件的精

神残疾人，以及残疾程度较重的精神残疾患者，医院系统康

复和治疗也是不可或缺的方式。目前，我国精神残疾人康复

的主要形式包括院内康复、社区康复和家庭康复。

3.1 院内康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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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，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

和社会习惯，大多数精神残疾人仍然在精神病医院或精神病

疗养院内进行治疗和康复。然而，院内残疾人康复也是为了

残疾人最终能够重返社会服务。因此院内康复的三原则是：

功能训练、全面康复、重返社会[29]。精神残疾人不同于其他

残疾人，大多数不需卧床。因此开放或半开放的管理模式和

工娱治疗成为精神残疾康复的重要的形式。有研究表明对

精神残疾者进行工娱治疗3个月后，其各项康复指标明显改

善，表明工娱治疗康复训练能有效改善精神残疾，减少精神

疾病的社会功能缺陷[30]。同时，在精神科常规治疗和常规护

理的基础上，开展工娱治疗活动和康复训练，可有效提高精

神残疾患者的治疗依从性，稳定疗效，预防复发，减少其社会

功能缺陷，有利于精神残疾患者的康复[31]。此外，由于院内

康复可以集中精神残疾患者进行团体性训练。团体社交技

能训练有助于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和家庭关系，

降低患者的精神残疾，促进患者康复[32]，也是院内康复对于

精神残疾康复的一个有利方面。

3.2 社区康复

精神残疾人的社区康复是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主要内

容，包括社区精神康复机构的短期住院服务、门诊服务、危机

干预等[25]。自 20世纪 90年代起，不同地区的社会精神残疾

康复进展有所报告。如广州等地在社区建立精神残疾康复

工疗站，并发现工疗站模式以精神残疾与肢残两种人员混合

组成对精神残疾的康复较为理想，是社区精神残疾人员的劳

动技能训练与社会生活能力训练的理想群体结构[33]。近年

来，内蒙古有些地区的社区康复机构，还开展了对社区精神

残疾患者实施的家庭跟踪康复和短期托养康复相结合的全程

康复服务，通过实践表明精神残疾患者社区全程持续康复具

有可行性和实效性，可作为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的一种补

充形式[34]。然而，目前针对精神残疾人社区服务的相关研

究，主要集中在医学领域或者治疗理念上，具体的微观层面

上的精神残疾人社区服务相关的研究还较为缺乏[35]。

3.3 家庭康复

家庭康复是以家庭为基地进行的康复，尤其是指帮助患

者具备适应家庭生活环境的能力，参加家庭生活和家务劳

动，以家庭一员的身份与家庭其他成员相处等[36]。家庭是精

神残疾人的最直接的物质和精神支持来源，研究表明，家庭

康复训练对精神残疾人的康复具有显著的疗效，对促进精神

残疾人恢复社会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[37]。此外，家庭关

系、家庭支持、家庭功能、家庭照料情况，以及家庭成员情况

等都与精神残疾人的康复密切相关[38—43]。同时，家庭康复与

社区康复也是密不可分、相辅相成的。许多家庭康复和治疗

方式，需要借助社区为依托来进行。如以社会心理干预的家

庭治疗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精神疾病康复的好方法，是开展社

区康复的有效途径。研究表明，由专业人员对病员及家庭成

员的社会心理干预的家庭治疗方法，可有效帮助精神残疾人

创造了良好的家庭环境，帮助其恢复社会功能[44]。此外，也

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对精神残疾患者进行家庭康复与管理

的方法。王超等[45]的研究指出，对精神残疾患者实行家庭康

复与管理，可采取“鉴定建档—免费发药—定期随访”三步相

结合的方法，可对改善部分精神残疾人的社会适应能力起到

较为明显的作用。

4 展望

通过文献回顾，目前精神残疾人的康复研究在我国较受

重视，对精神残疾人医疗、康复和其他相关需求的形式、程

度，以及利用情况的研究较为丰富。但在不同类型的康复发

展上偏重于社区康复而对家庭康复的进展研究较少。在精

神残疾人的社会参与方面，研究多限于描述精神残疾人的社

会参与能力缺乏，在工作和职业需求及实现方面有所涉猎，

但在教育、婚姻等其他社会参与形式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空

白。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，未来我国精神残疾人社会参与和

卫生服务研究的方向应在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数据的基础

上，增加对更为全面和广泛的社会参与的需求和利用以及家

庭康复的发展的研究。补充现有研究的不足，为进一步促进

精神残疾人康复和回归社会生活提供科学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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